附件3：

扬 州 大 学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申请表
（学术学位）
□正常申报   □直接认定

申  请  人 姓  名：                  

二 级 学 科 名 称：                   
二 级 学 科 代 码：                   

一 级 学 科 名 称：                   

一 级 学 科 代 码：                   

学 科 所 在 学 院：                   

申请人所在单位：                  

（指本人人事档案所在单位）

扬州大学研究生院制

二〇一八年　月  日填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由申请者本人填写，填写的内容必须真实并符合本说明要求。

二、“学科、专业名称”及“代码”按照研究生院网页公布的学科名称和代码填写。学科所在学院指一级学科所在学院，如无一级学科授权，则按二级学科填写。申请人所在单位，本单位填写扬州大学××学院（部门），外单位填写其工作单位。
三、第I栏，“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中的“任职”，是指当时本人担任的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和行政职务。

四、本表中“近三年”自2015年1月1日算起，年龄等相关信息的截止时间为2018月8月31日。

五、第II-1栏目，所填公开发表的论文申请人须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2015年1月1日之前的、以及其他排名的各类奖励和成果不得填入。需由学院和学校科研部门共同认定。

六、第II-2栏目，应填写本人较长期从事的相对稳定并富有成果的主要研究方向，以及在这些研究方向上与同行相比所具有的特色和所处的学术地位、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水平，对当前与长远的社会、经济、科学及文化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文字要简明扼要，不超过600字。

七、第II-3、4栏目是II-1栏目数字的清单，须逐一填写。关于论文收录情况，只可填写被《细则》所指定的学科类别规定的数据库的收录情况，并提供有效证明。2015年1月1日之前的、以及非第一主持人主持的校级（厅级）项目、排名5位后参加的国家级科研课题、排名3位后参加省部级科研课题均不得填入。需由学院和学校科研部门共同认定。

八、第IV、V、VI栏目，由申请兼职的校外人员填写。其中第IV栏目，主要填写与我校开展合作科研、科技开发，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九、申请学科推荐意见栏负责人指一级学科负责人，如无一级学科授权，则由二级学科负责人签章。

十、本表复制（复印）时，须保持原格式不变，纸张限用A4规格，装订要整齐。

I个人概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

职  称
	
	定职时间
	
	行政职务
	

	研究方向
	

	参加何学

术团体、

任何职务
	

	最后学历（包括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学位）
	国内：

	
	国外：

	主 要 学 习 和 工 作 经 历

	自何年月
	至何年月
	单  位
	任  职

	
	
	
	

	
	
	
	

	
	
	
	

	
	
	
	

	
	
	
	

	
	
	
	

	
	
	
	

	
	
	
	

	
	
	
	


Ⅱ科研工作情况

	II-1 近三年科研工作概况

	承担科研项目
	1. 主持厅级及以上课题（不含校级课题）    项；
2. 主持扬州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或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项目    项；
3. 主持横向委托课题，到帐经费人文社科类    万元、理科类    万元、工农医科类                万元； 

4. 以主要成员参加国家级科研课题（排名前5位）    项；

5. 以主要成员参加省部级科研课题（排名前3位）     项。

	发表

论文
	根据所申报硕士生导师所属学科类别，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论文：

人文社科类：在本学科发表SSCI、A&HCI（限境外外文期刊）、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论文    篇、CSSCI（核心期刊目录）收录论文    篇、北大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目录论文    篇。
自然科学类：在本学科发表SCI、EI（限境内中文期刊）、SSCI、A&HCI（限境外外文期刊）    篇、CSCD（核心库）、MI、中华医学会系列核心期刊、北大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目录论文    篇。

	出版

著作
	学术专著（独著或第一作者）     部，出版译著或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部。

	成果获奖
	1、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排名前10名）       项；

2、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10名）       项；

3、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其中一等奖（排名前5位）  项，二等奖（排名前3位）    项，三等奖（唯一获奖者或第一）    项；

4、获省级教学成果奖，其中特等奖（排名前5位）    项，一等奖（排名前3位）    项，二等奖（排名前2位）    项；

5、获厅局级科研成果奖（唯一获奖者或排名第一）       项。

	其他
	1、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其中唯一发明人或排名第一    个，排名第二    个；

2、获软件著作权（排名前3位_）    个；

3、新产品新品种的省级以上鉴定（排名前3位）    项；

4、参与制定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项。



	II-2本人从事的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重点及特色

	


注：本页栏目可另加附页。
	II-3 本人近三年取得的主要科研、教学业绩情况
（II-1所填论文、著作、奖励、专利的清单）

	序
号
	成果
类别
	名     称
	时 间 
	期刊名称/奖励等级
	收录
情况
	影响
因子
	作者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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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论文收录情况只需填写《细则》规定的数据库的收录情况，并提供有效证明。2012年1月1日之前的、以及其他不符合《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实施细则》要求的各类科研、教学成果不得填入。

	学院、科研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序号为                                的成果无误。

序号为                                的成果无法确定。

学院审核人： 　　　　　　　 科研部门审核人：            （部门盖章）

　　　　　2018年   月   日


注：本页栏目可另加附页。
	II-4 近三年承担的科研项目情况

	项目、课题名称（下达编号）
	项目级别、
来源
	迄止时间
	经费（万元）
	是否结题
	排名/总人数

	
	
	
	
	
	

	
	
	
	
	
	

	
	
	
	
	
	

	
	
	
	
	
	

	
	
	
	
	
	

	
	
	
	
	
	

	
	
	
	
	
	

	
	
	
	
	
	

	
	
	
	
	
	

	
	
	
	
	
	

	
	
	
	
	
	

	
	
	
	
	
	

	
	
	
	
	
	

	
	
	
	
	
	

	　　注：2013年1月1日之前的、以及其他不符合《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实施细则》所规定的项目不得填入。

	学院、科研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序号为                                的成果无误。

序号为                                的成果无法确定。

学院审核人： 　　　　　　　 科研部门审核人：            （部门盖章）

　　　　　2018年   月   日


Ⅲ 教学工作
	拟 主 讲 的 研 究 生 课 程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Ⅳ 与我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情况

	


Ⅴ 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Ⅵ 专家推荐意见

专家一：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二：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注：表IV、V、VI为校外申请兼职人员填写。
VII 学位点、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及学院意见
	学位点推荐意见：
                                              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
经审核：_______  同志正常申报硕士研究生导师，符合文件一、二、三、四中关于“承担科研项目”基本条件中第（  ）点、（            ）类关于“发表论文或取得其他科研业绩”中第（  ）点、五、六、七项要求。

经审核：_______同志认定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符合文件中第五条中的第2项要求。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人数:    人   同意申请:   人
出席委员:    人  不同意申请:    人
 主席：          （签章）
年   月   日

	学院推荐意见：
                                              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